
學校改革夥伴 
2004年7月，英國DfES教育和技能部提出了一項新的教育改革法案: Five 

years strategy for children，針對兒童和學習者進行五年的策略規劃方案。

其中，在中學教育階段，英國政府在今後5年之內，主要將以提高教育、教學質

量，切實擴大選擇範圍為目標。從過去7年已經取得的成就上，再進一步提高學

校的獨立性，加快教學的改革步伐，擴大課程的選擇和靈活性。在此，Five years 

strategy for children的規劃中，英國政府明確表示：獨立自主必須在一個公

平入學、完全負責和促進改革、強而有力的夥伴關係框架內落實。其中針對政府

與學校建立的新關係，旨在減少繁文縟節，針對失敗的學校與問題進行查核。爲

此，政府將對現存學校減少一半的檢查負擔，同時也不放棄學校必須不斷改進的

期望，所以政府將聘用一名School improvement partner(SIP；學校改善夥伴)，

以進行單獨的年度審核評估，並代替目前地方教育局的"聯繫顧問"制度。 

The Education and Inspections Bill 

2006 年 2 月 28日英國政府公布了備受爭議的學校改革計畫法案－“The 

Education and Inspections Bill”。這項教育和督學法案承襲了之前Five years 

strategy for children and learners 的精神，並且讓 DfES 和 Ofsted 與學校

之間產生了新的改變關係，此項新的法案包括了： 

• 介紹 School Improvement Partner進入每所學校。 

• 減少多餘的官僚干預，簡化資助過程。 

• 給予所有學校更大的自治權，讓學校有駕馭領導並改善自己的能力。 

• 建立一個更具智能，更加連貫，基於證據行事的責任框架。  

• 改善數據收集系統，做更好的資料運用。  

• 在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間，讓學校獲取更好的結盟優先權。 

有關這項法案制定的相關要點如下： 

Trust schools 

Trust schools從法律上來說其實就是基金會信託學校。 

根據法案，英格蘭地區的所有學校都有機會獲得 Trust schools 的信託地

位，允許每個學校都能設立一個基金會，選擇成爲一所基金會學校，讓基金會聘

任大多數的校董。Trust schools 可以對入學審查和學校預算擁有更大的自主

權，法案還允許私營公司，宗教團體、慈善機構和家長可以在政府系統內設立和

管理學校，而現存的學校也能夠與外面的機構發展School improvement partner

關係，並與鄰近的中學結成“同盟”。或是被授權的理事會也可以要求一所較弱

的學校與另一所學校合作、協同 School improvement partner 一起改善學校。

Trust schools 可以運用集團的形式組建，學校之間也可以分享教育資源與師

資，享有和特色學校以及城市學園一樣的自由彈性，並且遵照相關規定自行聘用

校內的教職人員，和管理學校的財産。而這項計畫，將地區教育機構提升為擁有

策略性的地位，負責監管標準以及委託服務，而不單單僅是一個營運學校。 



地方教育部門的權力 

爲了使地方教育部門超脫於具體學校的日常運作，成爲一個政策管理部門，

進而調整學校體制以滿足家長和學生的需要，以提高教學水平。所以地方教育部

門將成爲學校擴展和建立新校的決策者，並且擁有對於辦學質量較差或停滯不前

的學校進行控管的權力。 

學校質量監控 

根據新法案，辦學質量不夠格的學校將予以警告，一年之內限期整頓，如果

一年內沒有改善進步，將對其採取特殊措施，或是將學校關閉，由新的學校以及

城市學園取代。 

  對於貧困的社區，地方教育部門也將獲得 3000 萬英鎊的專項資金補助，以

提高薄弱學校的教學質量，此項計畫的重點是加強績效較差的學校與先進學校的

共同聯合運作。 

招生入學選拔 

自從2005年，英國政府公布了White paper之後，這項教育改革方案白皮書

立即受到將近100名工黨議員的反對，他們擔心合作辦學的結果將可能導致“兩

套教育系統”，讓最好的學校通過甄選學生的方式，以提高自己學校的考試成

績。而公立學校將會回到以往以學習成績“擇優錄取”，導致好學校只照顧精英

學生的情景再度浮現，如此將不利於社會平等，使英國教育又回到過去的老路上

去。 

英國教育大臣Ruth Kelly表示：那些搞面試的學校必須停止這種做法，如果

一個學校要這麽做的話，它必須設立一個家長理事會，以便能反映他們的觀點和

意見。這樣，一旦出現對Trust school表現不滿的情況，少數校董就能啟動對信

託學校進行復查的審核。所以英國政府作出了諸如禁止面試學生和家長，或僅以

學生學習能力來決定吸納新生等措施，同時立法保證地方政府的管理自由度，允

許各地方政府繼續保有設立新社區學校的權力，地方政府也仍將是其管轄區域內

的教育“戰略督察”，同時和當地Learning and Skills Council (學習與技能

委員會)都享有同等職責。而這項法案則是強化了招生守則的法律地位，如此，

學校必須“據此行事”，而不是僅僅“參考”之用。 

家長選擇權 

爲了給孩子選擇合適的學校，家長有權要求設立新的學校，並有機會直接求

助於 School improvement partner 與相關理事會的協助，以反映當地社區的需

求。地方教育部門在擴大教育選擇權和多樣性的工作中，也有責任考慮家長的意

見，並且在合適的情況之下，利用政府的資源，投資與創辦新的學校。 

School improvement partner (SIP)的職責 

英國政府預計將在2006年9月前，在所有中學都設置有School improvement 

partner(SIP)，SIP 的角色對於學校來說是作為一個重要的專業朋友，它針對學

校的評估表現，提出改進策略以及有效率的改變計畫，並且辨識改善計畫的優先

執行順序，以幫助學校改進學生的學習成就，和提高校方的教育標準為目標。 

SIP可能是當地的一位校長，一位經驗豐富的學校改善顧問或是學校的一位獨立



顧問，當作學校的資深領導小組。針對學校的表現和發展，提供資訊與支援給相

關執行管理機構。並且以具有全國檢定標準的方式進行查核，作為在中央、地方

政府和學校之間的溝通管道 

School improvement partner的工作重點集中在三項領域： 

1. 分析學校的優勢能力和進行區域改善，包括對數據資料的使用。 

2. 為學校改革提出各種類型且更具效率的判斷策略。 

3. 和不同學校領導者保持良好互動，修改合適的計畫，以支援它們對環境的改

變與挑戰。 

至於School improvement partner的工作的指導原則如下： 

*. 尊重學校的自治計劃與發展，特別是學校與社區的自我評估需求和學生的需

要。 

*. 著重學生的學業成就和進步，包括學生福利，父母親介入和其他延伸性服務

等相關影響因素。 

*. 提供學校與校長專業的支援與改進意見，並產生相互影響作用。 

*. 基於對學校的表現評估結果，提供教學改進策略。 

*. 對於反對成功改革者或類似事項進行干涉。 

*. 凝聚外部代理機構處理學校的需求，並且支援學校周期性的評估計畫與行動。 

*. 嚴密堅守地方當局與學校的機密資料和執行法規。 

 
（本文作者黃祺文現為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班學生，專研ICT資訊傳播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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